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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請貴機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審核基礎醫學

教育動物科學應用計畫時，應優先建議使用非活體動物替

代方式，請查照並配合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立法委員蔡培慧委員國會辦公室107年10月22日協調

會結論辦理。

二、查動物保護法第15條第1項規定，使用動物進行科學應用

，應儘量避免使用活體動物，有使用之必要時，應以最少

數目為之，並以使動物產生最少痛苦及傷害之方式為之，

合先敘明。

三、為落實動物科學應以非活體動物替代方式為之，請貴機構

確實辦理下列事項：

(一)應依「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理辦

法」及「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」之規定，確實審核

貴機構基礎醫學教育動物科學應用計畫之實驗動物申請

表。

(二)教育訓練課程使用活體動物如已有替代方案，且可以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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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相同的教育目的，應優先使用非活體方案替代之。

四、前開基礎醫學教育涉及動物科學應用替代方式相關實施情

形，將列為明(108)年度動物科學應用機構監督查核重點

，請貴機構確實辦理。

正本：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、國立成功大學、國立陽明大學、長庚大學、臺北醫學大學

、中國醫藥大學、高雄醫學大學、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、輔仁大學學校

財團法人輔仁大學、中山醫學大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、國防醫學院、

義守大學

副本：教育部、臺北市動物保護處、新北市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、桃園市政府動物保護

處、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、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、高雄市動物保護處、花蓮

縣動植物防疫所、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、立法委員蔡培慧國會辦公

室、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2018-10-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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